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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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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笔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并

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其中许多重大的改革都涉及法

治、法律和法学问题。这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基于新的形势与新的问

题，迎接国家发展和转型“大考”的重要一环，是法学界必须直接面对和认

真思索的重大命题。有鉴于此，本刊以“法治中国建设”为主题，组织了这

期笔谈，约请法学各领域专家，以其专业视角，陈以高论，藉此集中而全面

地展现学界同侪对此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化我们对此重大问题的认

识与理解，俾使有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以及法学研究的时代感和理

论品质的提升。

法治国家建设战略的全面升级与关键性突破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３５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既有改革发展战略能量的

大部分已经释放，中国又重新处于一个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站在

了新的更高起点上，而其中“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提出和部署，则推动了“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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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的全面升级，并勾画出中国法治建设的宏伟愿景和现实路径。

首先，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宏伟建设目标，必然要求“法治中国

建设”的战略升级。在当今市场化、全球化时代，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

“善治”已成为大势所趋。而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关键，就是要从单向性、垂

直性、命令性的管控机制，走向多元性、横向性、协商性的治理机制。为此，全会把“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同时，还要求“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

又和谐有序”。这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机制和体系建设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根本任务，而这一根本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无疑离不开更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程序

的保障。因此，也就迫切需要从“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升级为“法治中国”战略，实现从以

规制公权力运行为主旨，向以塑造治理方式、机制和体系为主旨的重大转向和关键性突

破，“法治中国”战略也就成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更加系统、更加深化、更加丰富的

法治国家建设工程。

其次，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核心

任务。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创新治理体制机制，树

立法治思维和依宪依法行政，进而建立起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为此，全会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

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这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志。

同时，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以增强政府

公信力、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确保长治久安。

再次，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关键环节。司法是

法治国家中主要的制度运行机制，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法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为此，全

会把司法改革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

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而“公正高效权威”的基本前提，就是要“确保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只有排除各种不当、非法的权力干预，实现独立公正地

行使司法权，才能更好地建成“法治中国”。

复次，人权司法保障，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重要司法原则。“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通过改革和发展来切实保障民生和人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落

脚点。为此，全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就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

障制度”，这就意味着，人权保障已成为司法过程的一个重要价值准则。只有民生和人权

获得了充分的司法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稳定和法治秩序，也才能更好地

承担起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义务和使命。

最后，立足中国特色、接轨国际社会的法律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基本制度

依托。建设“法治中国”，必然要依托于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而这个

法律体系既要反映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同时，也要适应经济全球

化、一体化步伐，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开放对接力度，特别是要按照全会提出“加快自由贸

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战略需求，进行各项规章制度的改革、重建和完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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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自由贸易发展需要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政府职能转变后的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

机制、双重治理体系的制度风险与秩序控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与开放战略，并在２０２０年取得“法治中国建设”的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高

度来认识，说明《决定》不仅第一次在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决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角度来认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

当前，根据《决定》的要求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

内涵，全面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并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

生动实践来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对于贯彻落实《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

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

设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

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

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是反映人类社会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

上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

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以

后，现代化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１９５４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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